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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_8A_A4_E5_9B_BD_E6_c36_53013.htm 七、保护国有资产，

检察院支持一方打官司 贵州省首例由检察机关出庭支持原告

方起诉的合同纠纷案，2002年8月19日在黎平县法院开庭

。2000年7月，贵州省黎平县卫生防疫站原站长杨某(已判刑)

非法收受兴黎房地产开发公司赵某(已判刑)人民币4．4万元

后，与该公司签订了显失公平的《联营开发协议书》。防疫

站联营人股的国有土地面积为864平方米，兴黎房地产开发公

司只认可房屋建筑占地面积577平方米。防疫站将土地人股时

，该公司按政府指导价计算，分配房产时，却要防疫站按高

于指导价的市场价购回，且防疫站所得房产不符合技术业务

用房标准，至今闲置未用，导致至少30万元国有资产流失。

黎平县检察院因此认为，该县卫生防疫站原站长杨某与该县

兴黎房地产开发公司在联营开发房地产过程中，有恶意串通

行为，损害了国家利益，致使国有资产流失，故支持县防疫

站将兴黎房地产开发公司诉至法院，要求确认双方签订的《

联营开发协议书》无效。据称，这是检察机关司法改革的一

项新尝试，在法律界引起广泛争议。争议各方都承认，检察

机关这项尝试，唯一的法律依据是《民事诉讼法》第15条的

规定，即“机关、社会团体、企事业单位对损害国家、集体

或个人民事权益的行为，可以支持受损害的单位或者个人向

人民法院起诉。”赞成者认为，这一做法是为保护国有资产

进行的公益诉讼。持不同意见者则认为，这一做法于法无据

，于理不通。(本题30分) [问题]请谈谈你对检察院支持一方打



官司合法性、合理性的认识。 [参考答案] 尽管我国现有法律

对检察院支持一方打官司未作出明确的规定，但从目前我国

的民事诉讼法和相关的法理上看，检察院在特定的情况下支

持一方打官司是合法、合理的，但主要应当限制在公益诉讼

中。对此可从以下几方面进行分析： 1．《民事诉讼法》第15

条已经规定，“机关、社会团体、企事业单位对损害国家、

集体或个人民事权益的行为，可以支持受损害的单位或者个

人向人民法院起诉。”据此，检察院支持一方打官司，虽然

法律没有明确规定，但不能说是不合法的。 2．检察院在特

定情况下支持一方打官司符合检察院对民事诉讼进行监督的

法律规定。根据《民事诉讼法》规定，人民检察院有权对民

事审判活动实行法律监督。鉴于我国正在培育市场经济体制

，检察院对民事诉讼的监督当然应当注意强调民事主体的意

思自治和民事行为自由，减少和弱化国家对民事领域的干预

，以便形成平等和自由的市场环境。在这种情况下，检察院

对民事诉讼的监督目标就应当置于市场经济体制下对诉讼公

正的保障。具体而言，为了保障诉讼公正，检察院对民事诉

讼的监督主要应当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应当强调对法院审

判的制约，而非对当事人自治行为的干预，应通过对法院审

判的制约保障当事人民事领 域自由意志的实现；二是应当强

调公益监督的概念，而非一般性的谈加强和扩大对民事诉讼

的参与与监督。保护公益是诉讼公正的题中之义，在保障当

事人民事领域意思自治的同时，必须注意对社会公共利益的

维护，这是检察院对民事诉讼进行监督的又一立足之点。可

见，检察院在特定情况下支持一方打官司是合法、合理的，

但主要应当限定在公益诉讼中。如果检察院可以随意支持一



方打官司，则不仅违背了法律设定检察院监督民事诉讼的价

值，而且也会构成对当事人意思自治的侵犯。 3．从目前我

国现实来看，许多公益诉讼中的被告一般都处于优势地位，

而对原告来说，公益诉讼的特点往往使得原告的诉讼成本非

常高而收益又非常低，而 且由于原告多处于劣势地位往往很

难取得足够的证据。在这种情况下，作为国家监督机关的检

察院，当然有责任支持原告进行诉讼，以保护公共利益。 4

．当然，由于目前法律并未对检察院支持一方打官司进行明

确规定，其中自然会有许多法律问题需要进一步解决。但考

虑到目前我国的司法正处于改革中，应当允许各地实施司法

改革的一些尝试。等到时机成熟时，法律就应当对检察院支

持一方打官司所涉及到的各种问题进行明确的规定。 100T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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